
大學個申與四技申請原則 

• 六個校系挑好挑滿，再看一階結果  

    有大學限制報名系數如中原3系，台科1系 

• 請不要挑「上了不會去念的校系」 

• 可能念可能不念的「備胎」放一兩個就好 

• 夢幻的校系不要超過3個，如果是超夢幻的.. 

• 剩下就是務實的校系 

起好草稿6校系再預備幾個，等學測成績出
來再改 

 



善用校系分則EXCEL檔及去年網站 

• 首頁「升學資訊」的111.11.16公告 

• 先門檻，再倍率篩選，最後佔總分0%~50% 

    弱科大倍率篩到強科小倍率 

    (同倍率者為加總後進行倍率篩選) 

•   個申去年的一階最低篩選標準 

•   先不要管去年最低錄取分數，有過一階就有
希望 (頭過身就過??? ) 

• 2/23學測放榜後，多利用校系分則篩選系統
，以免誤填學測門檻沒到的系 

小心落點的單
擺效應：最低
的不會是最低 

https://www.fdhs.tyc.edu.tw/e-fdhs/board/out_bd_detail_80.php?bd_id=35431
https://www.fdhs.tyc.edu.tw/e-fdhs/board/out_bd_detail_80.php?bd_id=35431
https://www.fdhs.tyc.edu.tw/e-fdhs/board/out_bd_detail_80.php?bd_id=35431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2/history_statistics.php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1/system/0ColQry_for111apply_8fr51gfw/QrybyStuTGrd2.htm


      EXCEL電子檔建檔說明 

• 分為大學申請與四技申請 
數理及語文班額外有繁星google表單要填 

• 大學申請與四技會於3月13日先收電子檔，
14日發紙本確認單，統一16、17日可以改
紙本，21日週二繁星放榜後，班上再收費(
於中午以班為單位)送到教務處註冊組 

• 學校首頁會再放說明檔 (預定開學放) 

• 請班上建好校代碼後，於時限繳回註冊組 

    (用班上電腦建，多利用網路硬碟或隨身碟) 

 

別填錯了！ 

繁星5碼 

個申6碼尾碼2 

科大6碼 



大學/科大  二階備審資料 

各校系可選用學習歷程系統或傳統書審： 

• 於一階放榜時(約3月30日)，選定通過校系備
審資料上傳方式，期限後生效且不能改and… 

(所有同學於報名時授權招委會可使用學習歷程) 

請同學考量各大學「二階評分規準是以學習歷
程系統設計的」，重要的，資料完整的校系請
用學習歷程系統(三下課程上傳至4月10日) 

>>>  4月底會有五學期歷程系統試用<<< 

4 



學習歷程系統  與  傳統書審 

相同處： 

• 修課紀錄(成績單)由
學校提供 

• 學習歷程自述  與  其
他 ，及 多元表現綜
合心得 皆由學生上傳 

5 



學習歷程系統  與  傳統書審 

相異處： 

• 逐項勾選(全課程與全
多元) 與逐項上傳 

• 有課程認證與連線選
才育才系統 與無連線 

(教授可查課程內容與
學生成績分佈狀況) 

6 

• 適用評分規準與 不適用  (大家都用歷程系統
而你不是的時候……) 



大學/科大  二階備審資料 

關於歷程系統： 

• 或許一年級的資料做得不好但三年級做得比
較好，教授希望能看到  歷程  與  結果   

   (可以看到學生的成長與志趣穩定程度) 

• 多元表現高三仍可傳到4月20日 (高三10筆)  

• 心得至少要著墨於自主學習 (非修課紀錄之
成果作品) 並留意字數限制 (在精不在多) 

• 傳統書審者除修課紀錄外 皆須要自行上傳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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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 
作業說明 



共同規範 

(一)各大學依學系（學程）特性，本校可分下列三類學群
推薦，各群可推薦兩名（含第八類醫學系）： 

  第一類學群：文法商、人文、教育、管理等學系。 

  第二類學群：理、工等學系。 

  第三類學群：醫、生命科學、農科等學系。 

(二)各大學之學系（組）得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佈之學
科能力測驗成績，作為檢定標準。 

(三)比序條件中第一項皆以學生高中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
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比序，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。 

(四)經前揭第2項原則比序相同者，以各大學自訂之條件比序
（可能為單科在校成績百分比或學測成績），擇優錄取 

百分比交點遇同成績時(至小數
點第一位)，依三上、二下、二
上等順序比序；皆採用期末考
後、補考前的學期成績 



錄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經繁星推甄之錄取生不論放棄與否， 

均 不得參加 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

，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。所以不
能上榜後再報放棄（落榜同學無此問題） 

（三）本招生之錄取生非於112年3月23日前申
請放棄本招生之入學資格者，不得參加大學
考試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
記分發入學招生。 

 

不得參加 



日   期 項   目 

111.11 招生簡章公告發售 

112.02.寒輔 
註冊組宣導繁星推甄作業方式(併同大學申請注意事項
宣導)，並發繁星初選表 (電子檔1月先上網) 

112.03.01 (三)中午 
初步以班為單位回收繁星初選表 (2/23 學測放榜,
請學生改好志願再繳) 

112.03.02(四)午休 
辦理校內初選唱名(前10%先行辦理)，下午公告複選缺
額(已繳初選表的前50%同學也會一併初選上榜)與受理
複選報名，並發放正式志願表(單校單類組) 

112.03.02(四)下午至03.07(二) 
第一階段複選到03/03下午兩點，之後公告中選結果順
位及尚有缺額的校系；03/06~03/07為隨到隨中的第二
階段複選(鼓勵空缺的校系有興趣者皆能報名) 

112.03.08(三) 推委會開會決議總推薦名單 

112.03.09(四) 
收齊志願表，準備報名表件與列印正式報名表 
請學生務必於3月10日(五)中午前繳回報名表與報名費 

112.03.14(二)至111.03.15(三) 
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

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

相關作業時程 



每百分比人數計算 

百分比 累計數 
每百分比推薦 
累計人數 

該百分比推薦人數 

1% 4.73 5 5 

2% 9.46 10 5 

3% 14.19 15 5 

4% 18.92 19 4 

5% 23.65 24 5 

6% 28.38 29 5 

7% 33.11 34 5 

8% 37.84 38 4 

9% 42.57 43 5 

10% 47.3 48 5 

11% 52.03 53 5 

12% 56.76 57 4 

… … … … 

※假設某校符合推薦資格之高三在學人數為473人，該校每百分比人數為： 

※各校每百分比推薦人數採累計方式計算，並採無條件進位累計每百分比推
薦人數。 



成績使用注意事項： 
(1)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」之計算，應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

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(2)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，應以原成績辦理；重讀之科 
   目，應以重讀之成績辦理。 

(3) 同時設有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學術學程課程者，應分別 
   計算全校排名百分比。 

(5)普通科同時設有藝才班及體育班，應分別計算各班的 
   全校排名百分比。 

(6)「在校學業成績」遇有同分時，同分之學生將進行同分參   
酌，依序以「高三上總平均」、 「高二下總平均」、 「高
二上總平均」、「高一下總平均」、「高一上總平均」之順
序辦理；「各單科學業總平均成績」同分參酌亦比照前述原
則辦理。 13 



辦理方式-初選 

（一）發放調查表：三下開學後對校排前50%說
明並發放初選調查表，學生填選志願後於3/1(
三)回收調查表 (有繳的同學前10%初選完後可優先補位！) 

–於2/23學測放榜後請判斷門檻修正調查表 

–寒假先將繁星調查表上網，同學可事先選定三校系
；3/1請同學與家長和導師討論志願校群後並簽名 

（二）3/2 (四)午休依學生成績與志願辦理校內初選 

3/2~3/7學生可再
報名有缺額的學校 



辦理方式—複選1&2 

（三）初選後會完成已定位的同學，3/2下午會
再公告缺額，此時缺額選至3/3下午兩點後公告
第一次複選結果(有興趣者請把握繳表)，之後
為第二次複選(先搶先上！) ，最後由推委會訂
推薦序(未三系的同學優先權會後移) 

（三）填表收費：3/9(四)收志願表，3/10(五)發
放正式表格，務必於3/13(一)繳交報名表格及
報名費至註冊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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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名與撕榜： 



繁星推甄  --  分發比序  

• 第一輪分發 

   以分發比序項目進行分發，同一所高中錄取一名 

    第1比序：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百分比 

    第2～7比序：學測單科或總級分，或各單科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

學校為同學排推薦序，前面有人上榜後面暫時落榜 

2023/1/17 



繁星推甄  --  分發比序  

• 第二輪分發 

    因順位前面有人上榜而被迫落榜的人，第二輪不
分推薦序都「復活」，只要填的系還有缺都可參加
全國比序擇優錄取 (第二輪2~6順位都同一順位) 

• 第八類群 

    1.獨立排志願序    

     2.上榜同學要參加面試 

     (可參加大學申請入學) 

若繁星上榜申請會自動落榜 

 

 
2023/1/17 



志願選填說明 
• 同一學群選擇之科
系越多，錄取的機
會越大(部份學校有
選系個數上限，請
見分則） 

• 正統的科系要求標
準會比較高，可參
考前幾年的分發結
果(落點) 

• 高分落榜及二輪分
發的迷思 

 



可優先推薦的原則 

• 落點未到的科系仍可選填今年落點未必
會相同 

• 承上，各校群第二位推薦名額，「落點有
到的同學」可爭取優先推薦（即使他在校
百分比較低，但同學要自行爭取！再由學
校開會審查） 

例：3%的同學推台大法律系 

         5%推台大哲學系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何者上榜機會大? 


